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25年
12329服务热线热点问题解答 第十二期


问：我刚参加工作，我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该如何计算？
答：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其中，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5%—12%，缴存单位可在此区间内自主确定，同一缴存单位执行相同缴存比例。

问：我因工作调整，现在本市就业，之前在外地缴存住房公积金已封存，可以转移至本市继续缴存吗？
答：可以。已在我市设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并连续缴存半年以上的，可申请将原在外省市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转移到我市继续缴存。

问：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需要什么条件？
答：凡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我市以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业态等方式灵活就业的各类人员，均可自愿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比如个体工商户、餐饮住宿服务、建筑装修、快递外卖、网约车服务、家政服务零工劳动、网络主播等从业人员。

问：单位什么情况下需要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
答：单位在发生下列情形时，应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
①新参加工作职工或调入职工未及时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②单位少缴、漏缴、欠缴职工住房公积金的；
③因月缴存基数或月缴存比例上调需补缴住房公积金的；
④其他情况需要补缴的。

问：我想缩短公积金贷款期限，有什么条件？
[bookmark: _GoBack]答：贷款发放后，正常还款满一年以上的借款人在提前部分还款的同时可以申请缩短期限，借款人应当在偿还贷款本息能力范围内进行缩短期限。

